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2015年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

根据红塔区财政局的年终决算公开要求，结合分局实际情况，现将我局2015年决算数据公开情况作如下说明：

2015年度，随着政府收支科目改革的不断深入，红塔区继续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零余额账户核算管理，我局坚持以执行预算为中心，以节约费用为重点,认真抓好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在局领导的正确领导和财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严格遵守《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为我局经费管理和财务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部门概况

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含29个内设机构和1个二级核算单位（红塔区看守所）, 公安人员、车辆编制及侦查部门项目经费及功能、经济科目因涉密，按相关保密规定不予公开。

二、主要工作职责

红塔公安分局是红塔区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既是主管全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职能部门，又是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的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的职能部门。其主要工作职责是：

1．贯彻执行市公安局和红塔区政府关于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章和制度；分析、研究全区社会治安情况；部署全区公安工作，维护红塔区社会治安稳定。

2．直接立案受理红塔区各类刑事案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灾害事故，并及时开展侦破、处置工作。 

3.直接受理、侦破红塔区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案件，并组织好禁种、禁吸毒品工作。

4.直接立案受理各类经济案件，及时开展侦破、处置工作，依法坚决打击危害金融、财税秩序等经济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秩序。

5.负责治安、户政、居民身份证、外国人管理和出入境工作；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导、督促红塔区看守所的管理和执法活动。

6. 认真开展公安机关的技术侦察、机要通信、计算机管理监察和科学技术工作。

9.负责开展红塔分局的思想政治、纪律检查和警务督察工作，抓好公安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及公安民警的教育训练工作。

10.做好区委、区政府和市公安局交办的其他事宜。

三、2015年部门决算收支情况（包括看守所经费）
    我局2015年全年收入10,945.2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0,376.00万元；其它收入：569.25万元。全年支出10644.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906.01万元，项目支出4，738.16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列“公共安全－公安”支出，主要反映政府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用于公安的支出。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5年我局基本支出共计5,906.0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5384.23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21.78万元（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5年我局项目支出共计4，738.16万元，主要用于我局各部门依法履职，开展维稳处突、抢险救灾、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开展禁毒人民战争、装备建设等专项业务工作方面的开支。因涉密，具体项目经费略。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5年，我局三公经费共计支出356.79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2.25 万元 ；公务接待费4.54 万元，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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